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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類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廢止郭昭泉藥事人員執業執照。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23條第4款。  

公告事項：  

  一、廢止原因：執登機構已無營業事實。  

  二、廢止執業執照：彰衛藥師字第T1010*****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出國 

  副縣長  周  傑  代行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陳堯俐醫師經本縣醫師懲戒委員會決議事項。 

依據： 

  一、醫師懲戒辦法第22條。 

  二、本縣醫師懲戒委員會115年5月14日彰衛醫懲字第1154000006號函。 

公告事項： 

  一、處被懲戒人停業6個月及自本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1年內接受額外20小時醫學

倫理繼續教育課程。 

  二、附帶決議：被懲戒人於停業期間，基於維護病人安全及醫療延續性，得執行

下列醫療業務，並以「公益及病患權益優先」為原則： 

     (一)本處分前已收治之術後病患（造冊報備機構所在地衛生局備查）得持續提

供醫療照護。 

     (二)若醫院審議同意，病患狀況需由受懲戒人親自執行移植或其他必要之手術

者，應報請該醫院所在地衛生局核准，始得執行。 

     (三)停業期間執行上述醫療業務所得經被懲戒人同意全數捐贈。 

縣 長 王 惠 美 出國 

  副縣長  周  傑  代行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府授衛藥字第1150187034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府授衛醫字第115018903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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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永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15年度彰化縣事業廢

棄物流向管制工作計畫」委辦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115年4月1日起至116年3月31日止。 

  二、委辦事項： 

     (一)協助機關掌握縣內事業廢棄物背景資料。 

     (二)協助機關執行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各類申請案件審查。 

     (三)協助機關執行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各項許可新設、新提、變更及異動

申請案件審查。 

     (四)協助機關執行廢棄物清運機具即時追蹤系統(GPS)審驗審查。 

     (五)協助機關執行廢棄物專責人員設置、變更及異動申請審查作業。 

     (六)協助機關審核所有廢棄物種類之「申請管制編號」作業。 

     (七)協助機關執行網路申報異常案件網路勾稽或現場查核。 

     (八)協助執行本縣列管非法棄置場址及非法棄置地點巡查。 

     (九)協助機關執行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稽查。 

     (十)協助機關執行廢棄物再利用機構稽查。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22 日 

府授環廢字第115015454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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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協助機關執行養豬事業廢棄物稽查管制專案。 

     (十二)協助機關辦理事業審查及解除列管案件之現場查核。 

     (十三)協助機關執行應裝設GPS車輛軌跡追查。 

     (十四)協助機關使用輔助儀器、調度機具或樣品檢驗等進行蒐證查核。 

     (十五)協助機關辦理過期食品、廚餘產源、廢食用油產源巡查。 

     (十六)協助機關辦理再利用機構、處理機構現場輔導與專家諮詢。 

  三、對於本公告如有疑問，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廢棄物管理科。(地址：彰化市健

興路1號2樓、電話：04-7115655分機435)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15年度環境空氣

品質監測暨空品測站維護管理計畫」。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及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15年5月15日起至116年5月14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空氣品質人工監測站監測、定期維護及硬體設備維修。 

     (二)空氣品質目標點監測作業。 

     (三)PID感測器監測作業。 

     (四)有害空氣污染物監測作業。 

     (五)周界PM2.5、PM10採樣分析作業。 

     (六)排放管道有害空氣污染物檢測(甲苯、二甲苯、乙苯)。 

     (七)排放管道重金屬檢測(鉛、鎘、汞)。 

     (八)執行周界揮發性有機物採樣分析。 

     (九)執行周界大氣及管道戴奧辛檢測。 

     (十)執行周界、排放管道之異味污染物官能測定。 

     (十一)排放管道無機酸檢測。 

     (十二)緊急重大空氣污染事故監測點。 

     (十三)建物塗料揮發性有機物抽測。 

     (十四)配合環境部高空垂直觀測作業進行PM2.5採樣分析。 

縣 長 王 惠 美 出國 

  副縣長  周  傑  代行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11 日 

府授環空字第115017643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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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上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15年度彰化縣推動固

體再生燃料(SRF)及農膜等物料資源循環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15年5月1日至115年11月30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本縣農膜相關產源基線資料盤查。 

     (二)農業木質剩餘資材產出因子精進調查。 

     (三)更新本縣綠色國民所得帳（農業廢棄物）報告。 

     (四)辦理SRF製造過程查核、品質檢驗及現場輔導說明會。 

     (五)辦理農業剩餘資材去化諮詢、媒合及說明會。 

     (六)協助農業剩餘資材清運處理工作。 

縣 長 王 惠 美 出國 

  副縣長  周  傑  代行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瑩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15年度彰化縣民生活

動（餐飲業及祭祀）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及改善計畫」。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及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115年4月23日起至116年4月22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執行本縣餐飲業者排放現況清查、巡查及技術諮詢輔導等相關作業。 

     (二)執行本縣「餐飲業空氣污染物防制設施管理辦法」查驗相關作業。 

     (三)辦理本縣餐飲業宣導推廣、輔導改善及周界異味檢測相關事宜。 

     (四)執行本縣紙錢集中清運作業(含設置專線電話受理預約登記)。 

     (五)執行本縣廟宇、殯葬業資料調查作業。 

     (六)執行本縣環保祭祀巡查輔導作業。 

     (七)執行本縣民生活動（餐飲業及祭祀）相關宣導或推廣活動及會議。 

     (八)執行本縣民生活動（餐飲業及祭祀）民意問卷調查。 

     (九)執行本縣民生活動（餐飲業及祭祀）空氣品質惡化應變作業。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府授環廢字第1150184782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府授環空字第115017777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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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長 王 惠 美 出國 

  副縣長  周  傑  代行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准彰化縣私立喜悅兒曉陽幼兒園自115年8月1日起歇業並廢止設立許可，

原設立許可證書（八七彰府社福字第187710號）併予註銷。 

依據：「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第15條及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該園於115年5月19日以喜管呈府字第11505002號函報本府申請歇業。 

  二、本府核准該園自115年8月1日起歇業並廢止設立許可，原設立許可證書併予註

銷。 

三、彰化縣私立喜悅兒曉陽幼兒園地址：彰化縣彰化市西安里23鄰曉陽路180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彰化縣115年1月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補繳通知單無法投遞

公示送達名冊1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本府執行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補繳通知業務(停車日期115年1月 

      ；公示送達件數：115件)，經以雙掛號郵件併送達證書寄發欠費補繳通知單，

郵務人員以無法送達為由退件，爰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完

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前項停車費逾期未繳之補繳通知單無法郵寄送達名冊，張貼於本府公告欄、本

府路邊停車資訊網(https://chpark.chcg.gov.tw/)及各縣市政府公告欄，並且刊登

於彰化縣政府公報。 

  三、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費補繳通知單由本府留存，被通知人得至本府領

取(彰化市健興路1號交通處交通管理科)，自本府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

以送達論，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本府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

條第3項逾期未繳納者依規定逕行舉發。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府交管字第1150197589A號 

附件：名冊1份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2 日 

府教幼字第1150200841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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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彰化縣大村鄉公共雨水下水道已建置區域為可使用地區。 

依據：下水道法第19條。 

公告事項： 

  一、本縣大村鄉雨水下水道已建置幹線公告範圍： 

     (一)A幹線：起點人孔編號5424-001【座標：N 23.994924,E 120.546902】；迄點

人孔編號5425-E01【座標：N 24.000769,E 120.537513】。 

     (二)C幹線：起點人孔編號5324-007【座標：N 23.996145,E 120.533551】；迄點

人孔編號5425-E01【座標：N 23.996496,E 120.538182】。 

     (三)E幹線：起點人孔編號5423-004【座標：N 23.993489,E 120.546635】；迄點

人孔編號5523-003【座標：N 23.992320,E 120.548912】。 

     (四)排水區域範圍及幹線節點逕流量，詳附件。 

  二、開始使用日期：自公告日起開始使用。 

  三、本公告範圍區域內所新建、增建或改建之建築物，應依「建築技術規則」之規

定將雨水逕流排入鄰近雨水下水道。 

  四、下水道使用規章：下水道法、下水道法施行細則、彰化縣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府水道字第1150184510號 

附件：公告範圍圖及流量表 



彰化縣政府公報  夏字第 4期 

 

19 

  



彰化縣政府公報  夏字第 4期 

 

20 

  



彰化縣政府公報  夏字第 4期 

 

21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應受送達人ROMZAH BT SARSAD WARHUP君（護照號碼：E2035107，

以下簡稱R君）違反老人福利法第51條規定，惟因居留效期已逾期，行方不明

無法送達，特予公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二、本公告張貼於本府公布欄，應受送達人得攜帶護照或居留證件及印章至本府社

會處長青福利科（彰化市中興路100號5樓；電話：7532345）領取上開之函，

自公告張貼日起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三、應受送達人ROMZAH BT SARSAD WARHUP，彰化縣政府函文號：114年10月

7日府社長青字第1140385227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出國 

  副縣長  周  傑  代行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應受送達人「麻豆视频」平臺因違反刑法第319條之3規定內容須函知依規

定限制瀏覽或移除影像，惟因聯繫管道不詳無法送達，特予公告而為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日。自本公告文張貼之翌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未領取者以送達

論。 

二、本公告張貼於本府公布欄，應受送人得於常日班時段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印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12 日 

府社長青字第1150184735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府社保護字第115019526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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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至本府社會處保護服務科（彰化縣彰化市華山路37號4樓，承辦人電話：04-

7261113分機243）領取本案送達文書。 

三、送達文書：本府115年5月18日府社保護字第1150188923A號書函。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DANG TUAN CHAI（護照號碼：C9775766，以下簡稱D君） 

之本府114年12月15日府勞外字第1140497555A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D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

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依駐越南代表處115年4月28日越南字第11512723940

號函復，因文書送達地址不詳，越南郵局拒絕遞送無法送達，為避免行政程序

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D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中

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991)領取。 

  三、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自刊登政府

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20日發生效力。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PANPAK SODARAT(護照號碼：AC6206899，以下簡稱P君)

之本府115年3月31日府勞外字第1150117210A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P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

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15年5月15日領二字第

1155312224號函復，現存簽證資料檔無P君來臺簽證紀錄，爰無法據以查悉其

申請簽證資料，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

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P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中

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991)領取。 

  三、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自刊登政府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府勞外字第1150190757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府勞外字第115019916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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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20日發生效力。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CHOMPHUPHAN ONPIYA(護照號碼：AC4513486，以下簡

稱C君)之本府115年4月2日府勞外字第1150117204A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C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

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15年5月15日領二字第

1155312224號函復，現存簽證資料檔無C君來臺簽證紀錄，爰無法據以查悉其

申請簽證資料，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

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C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中

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991)領取。 

  三、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自刊登政府

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20日發生效力。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CHOMPHUPHAN KITSADA(護照號碼：AC7382803，以下

簡稱C君)之本府115年4月2日府勞外字第1150117204B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C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

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15年5月15日領二字第

1155312224號函復，現存簽證資料檔無C君來臺簽證紀錄，爰無法據以查悉其

申請簽證資料，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

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C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中

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991)領取。 

  三、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自刊登政府

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20日發生效力。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府勞外字第1150199161A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府勞外字第1150199161B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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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PHIWPHUEAN WUTTICHAI(護照號碼：AC4457640，以下

簡稱P君)之本府115年4月2日府勞外字第1150117204B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P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

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15年5月15日領二字第

1155312224號函復，現存簽證資料檔無P君來臺簽證紀錄，爰無法據以查悉其

申請簽證資料，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

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P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中

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991)領取。 

  三、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自刊登政府

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20日發生效力。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NGUYEN VAN HA(護照號碼：C3999146，以下簡稱N君) 之

本府114年11月28日府勞外字第1140470560A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N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

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依駐越南代表處 115年5月5日越南領字第

11512724330號函復，經查郵政系統顯示郵件送達失敗，故無法交寄，為避免

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N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中

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991)領取。 

  三、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自刊登政府

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20日發生效力。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府勞外字第1150199161C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府勞外字第1150199161D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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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楊鈿浚地政士開業執照[（86）彰地登字第000705號]。 

依據：地政士法第15條、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楊鈿浚。 

  二、證書字號：（86）台內地登字第020796號。 

  三、執照字號：（86）彰地登字第000705號。 

  四、事務所名稱：楊鈿浚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大村鄉山腳路 76 巷 2 弄 25 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出國 

  副縣長  周  傑  代行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劉倩如不動產經紀人證書(115彰縣字第00325號)。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劉倩如。 

  二、及格證書：(99)專普紀字第000130號。 

  三、經紀人證書字號：（115）彰縣字第 00325 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施長卿地政士開業執照[（84）彰地登字第000434號]。 

依據：地政士法第15條、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施長卿。 

  二、證書字號：（84）台內地登字第013304號。 

  三、執照字號：（84）彰地登字第000434號。 

  四、事務所名稱：施長卿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埔鹽鄉三省村好金路 18 號。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府地價字第1150176344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府地價字第1150192460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19 日 

府地價字第115018347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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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邱湧荃地政士開業執照[（115）彰地登字第001368號）]。 

依據：地政士法第7條、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邱湧荃。 

  二、證書字號：（114）台內地登字第029850號。 

  三、執照字號：（115）彰地登字第001368號。 

  四、事務所名稱：邱湧荃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彰化市金馬路 2 段 571 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江郁承地政士開業執照[（115）彰地登字第001370號）]。 

依據：地政士法第7條、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江郁承。 

二、證書字號：（114）台內地登字第030029號。 

三、執照字號：（115）彰地登字第001370號。 

四、事務所名稱：江郁承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員林市三福街51號4樓之2。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為辦理「彰化縣新街海堤堤段整建工程

（0K+000~1K+000、2K+700~3K+716）（非都市土地）」，奉准徵收本縣芳苑

鄉芳街段535-2地號等17筆土地，合計面積1.532879公頃（案件編號：

114A04N0074）。 

依據： 

  一、內政部115年5月7日台內地字第1150262444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以下稱同條例）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 

公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府地權字第1150182789號 

附件：徵收土地範圍圖、地價補
償費清冊各1份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府地價字第1150185616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府地價字第1150189333號 



彰化縣政府公報  夏字第 4期 

 

27 

  一、需用土地人之名稱：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水利事業。 

  三、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應補償費額：詳見徵收土地範圍圖、地價補償費清冊（陳

列於本府地政處及本縣芳苑鄉公所公開閱覽）。 

  四、公告期間：30日（自民國115年5月16日起至民國115年6月14日止，因公告末日

為星期日，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規定順延至民國115年6月15日）。 

  五、公告徵收後之禁止事項：依同條例第23條規定，本案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

良物自公告日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

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採取

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

停止。 

  六、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

改良物登記簿記載者為準。但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

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

權利人應於徵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七、公告徵收後他項權利之處理方式：依同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

改良物原設定之他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應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

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 

  八、本案土地於公告同時通知發價日期，由所有權人及其他權利關係人檢附相關證

件逕至發價地點領取補償費，逾期不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同條例第26條規定，

存入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並逕為辦理所有權移轉登

記；自保管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九、被徵收土地如有欠稅者，俟本縣地方稅務局查核後，本府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

代為扣繳。另如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同條例第35條規定，於發給地價補

償費時，代扣土地承租人應領地價補償費發給土地承租人。 

  十、計畫進度：預定116年5月開工，117年5月完工。徵收計畫使用情形之網址：內

政部土地徵收管理系統（https://lems.moi.gov.tw/lems/）。 

  十一、得申請一併徵收之要件及期限：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

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

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恕不受理。 

  十二、得申請被徵收土地收回之要件及期限，依同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

地，除區段徵收及本條例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

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本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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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土地，不適用土地法第219條之規定：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3年，

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三、依

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十三、得申請撤銷徵收之要件，依同條例第49條第1項規定：「已公告徵收之土地，

需用土地人應切實按核准計畫及所定期限使用。在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前，

需用土地人應每年檢討其興辦事業計畫，並由其上級事業主管機關列管。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辦理撤銷徵收：一、因作業錯誤，致原徵收之土地不在

工程用地範圍內。二、公告徵收時，都市計畫已規定以聯合開發、市地重劃

或其他方式開發。但以聯合開發方式開發之土地，土地所有權人不願參與聯

合開發者，不在此限。」。 

  十四、得申請廢止徵收之要件，依同條例第49條第2項規定：「已公告徵收之土地，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廢止徵收：一、因工程變更設計，致原徵收之土地不

在工程用地範圍內。二、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前，興辦之事業改變、興辦事

業計畫經註銷、開發方式改變或取得方式改變。三、已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

尚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之土地，因情事變更，致原徵收土地之全部或一部

已無徵收之必要。」。 

  十五、撤銷或廢止徵收之申請方式，依同條例第5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撤銷或

廢止徵收，由需用土地人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之。」、「已公告徵收之土地

有前條第1項或第2項各款情形之一，而需用土地人未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者，

原土地所有權人得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請求之。」。 

  十六、異議或行政救濟之提起（同條例第22條）： 

     (一)權利關係人對公告事項如發現有誤繕、誤載情形者，應於公告期間內，檢附

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逾期不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內政部徵收處分不服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

定，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向內政部（地址：臺北市徐

州路5號）遞送（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並將副本

抄送行政院法規會（地址：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

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於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並將查處

情形以書面通知權利關係人。權利關係人對於前項查處不服者，本府得提請

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權利關係人不服復議結果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縣 長 王 惠 美 出國 

  副縣長  周  傑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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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為辦理「彰化縣新街海堤堤段整建工程

（0K+000~1K+000、2K+700~3K+716）（都市土地）」，奉准徵收本縣芳苑鄉

芳街段726-3地號等3筆土地，合計面積0.068944公頃（案件編號：114A04N0103）。 

依據： 

  一、內政部115年5月7日台內地字第1150262439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以下稱同條例）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之名稱：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水利事業。 

  三、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應補償費額：詳見徵收土地範圍圖、地價補償費清冊（陳

列於本府地政處及本縣芳苑鄉公所公開閱覽）。 

  四、公告期間：30日（自民國115年5月16日起至民國115年6月14日止，因公告末日

為星期日，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規定順延至民國115年6月15日）。 

  五、公告徵收後之禁止事項：依同條例第23條規定，本案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府地權字第1150182794號 

附件：徵收土地範圍圖、地價補
償費清冊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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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物自公告日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

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採取

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

停止。 

  六、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

改良物登記簿記載者為準。但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

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

權利人應於徵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七、公告徵收後他項權利之處理方式：依同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

改良物原設定之他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應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

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 

  八、本案土地於公告同時通知發價日期，由所有權人及其他權利關係人檢附相關證

件逕至發價地點領取補償費，逾期不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同條例第26條規定，

存入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並逕為辦理所有權移轉登

記；自保管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九、被徵收土地如有欠稅者，俟本縣地方稅務局查核後，本府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

代為扣繳。另如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同條例第35條規定，於發給地價補

償費時，代扣土地承租人應領地價補償費發給土地承租人。 

  十、計畫進度：預定116年5月開工，117年5月完工。徵收計畫使用情形之網址：內

政部土地徵收管理系統（https://lems.moi.gov.tw/lems/）。 

  十一、得申請一併徵收之要件及期限：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

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

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恕不受理。 

  十二、得申請被徵收土地收回之要件及期限，依同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

地，除區段徵收及本條例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

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本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

其土地，不適用土地法第219條之規定：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3年，

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三、依

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十三、得申請撤銷徵收之要件，依同條例第49條第1項規定：「已公告徵收之土地，

需用土地人應切實按核准計畫及所定期限使用。在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前，

需用土地人應每年檢討其興辦事業計畫，並由其上級事業主管機關列管。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辦理撤銷徵收：一、因作業錯誤，致原徵收之土地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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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用地範圍內。二、公告徵收時，都市計畫已規定以聯合開發、市地重劃

或其他方式開發。但以聯合開發方式開發之土地，土地所有權人不願參與聯

合開發者，不在此限。」。 

  十四、得申請廢止徵收之要件，依同條例第49條第2項規定：「已公告徵收之土地，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廢止徵收：一、因工程變更設計，致原徵收之土地不

在工程用地範圍內。二、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前，興辦之事業改變、興辦事

業計畫經註銷、開發方式改變或取得方式改變。三、已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

尚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之土地，因情事變更，致原徵收土地之全部或一部

已無徵收之必要。」。 

  十五、撤銷或廢止徵收之申請方式，依同條例第5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撤銷或

廢止徵收，由需用土地人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之。」、「已公告徵收之土地

有前條第1項或第2項各款情形之一，而需用土地人未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者，

原土地所有權人得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請求之。」。 

  十六、異議或行政救濟之提起（同條例第22條）： 

     (一)權利關係人對公告事項如發現有誤繕、誤載情形者，應於公告期間內，檢附

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逾期不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內政部徵收處分不服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

定，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向內政部（地址：臺北市徐

州路5號）遞送（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並將副本

抄送行政院法規會（地址：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

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於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並將查處

情形以書面通知權利關係人。權利關係人對於前項查處不服者，本府得提請

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權利關係人不服復議結果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縣 長 王 惠 美 出國 

  副縣長  周  傑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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